
粤交安函〔2018〕484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 
关于加强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和轨道 
交通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

口（务）局，省交通集团：  

现将《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和

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的通知》（粤安办〔2018〕11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抓好贯彻落实工作。各地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复杂地质条

件下铁路、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的极端重要性，扎实做好

《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建设安全风险防范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

《措施》）的宣贯，要传达至基层、项目。要督促铁路、轨道交

通建设工程各建设管理单位和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参建

单位，及时将《措施》落实到项目质量和安全的监管制度、施工

方案和措施当中，层层抓落实，严格履职尽责，切实将《措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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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到工程建设各环节、施工现场和技术人员。 

二、做好风险管控和专项安全督查。各地各单位要督促铁路、

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各建设管理单位、各参建单位认真学习消化

《措施》，进一步充实、优化本单位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，

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修订隐患排查治理清单，扎实开展专题

安全宣传教育，切实提高企业风险隐患辨识和治理能力，提升铁

路、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水平。要结合日常

安全督查，组织对辖区内铁路、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进行专项安全

检查，将《措施》贯彻落实情况作为重要的检查内容。 

 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2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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